森林防火组织的主要职责

一、地方各级森林防火指挥部的主要职责。  

国务院颁布的《森林防火条例》对地方各级森林防火指挥部的主要职责作了明确规定：

1、贯彻执行国家森林防火工作的方针、政策，监督《条例》和有关法规的实施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、进行森林防火宣传教育，制定森林防火措施，组织群众预防森林火灾；

3、组织森林防火安全检查，消除火灾隐患；

4、组织森林防火科学研究，推广先进技术，培训森林防火专业人员；

5、检查本地区森林防火设施的规划和建设，组织有关单位维护，管理防火设施及设备；

6、掌握火情动态，制定扑火预案，统一组织和指挥扑救森林火灾；

7、配合有关机关调查处理森林火灾案件；

8、进行森林火灾统计，建立森林火灾档案。

二、地方各级森林防火办事机构的主要职责。

各级森林防火办公室是同级森林防火指挥部的参谋和助手，负责指挥部的日常工作，需要协调好指挥部各成员单位的关系，定时向指挥部汇报工作，坚持森林防火值班，完成指挥部和上级领导机关交办的各项工作任务。主要职责有：

1、贯彻执行国家森林防火的方针、政策，监督检查《森林防火条例》和有关法规的实施；

2、组织森林防火宣传教育，制定森林防火措施，实施森林火灾的预防工作；

3、管理森林防火检查站和从事防火的护林员工作，组织开展森林防火检查，实施森林消防监督，批准人员入山的野外用火管理；

4、组织森林防火科学研究，推广先进技术，培训专业队伍；

5、指导所在地区武装森林警察部队，领导地方专业扑火队，统一指挥航空护林；

6、组织制定本地森林防火基础设施建设规划，并组织其实施，管理有关设施设备；

7、坚持防火值班，随时掌握火情动态，编制扑火预案和指挥方案，参与组织和指挥扑救森林火灾；

8、配合有关部门查处森林火灾案件，授权行使森林防火行政处罚权利；

9负责森林火灾统计，管理森林火灾档案；

10、完成同级森林防火指挥部和上级森林防火办公室交办的工作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